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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時事法評】 

弄蟑之亂與修正後刑法第 150條 

文/詹閎任律師 

一、弄蟑之亂 

  民國（下同）110年 5月 3日晚間，台北市某家餐廳發生不明人士入內拋撒

蟑螂案件，由於案發當晚，台北市義警亦於該餐廳聚餐，並邀請新北市與台北市

的警界高層、民意代表與會，此一案件又因緊接於 4月底的黑道砸毀台北市松山

分局電腦、民進黨黑道入黨爭議等事件後發生，而被認為是黑道猖狂、針對警界

挑釁的重大案件，市議員對此紛紛表態，認為此事件表示「幫派將警方視為軟腳

蝦」、「台北市最近治安敗壞，已讓市民陷入深深的擔憂」、「挑戰治安紅線，絕不

能縱容」。在社會大眾與警察機關的高度重視下，四名嫌犯僅逃亡一日即盡數落

網，並供稱是因為該餐廳的老闆積欠千萬債務，他們才會前往該餐廳拋撒蟑螂。 

  由於拋撒蟑螂的行為幾無前例，此行為在法律上應如何論處也不無疑問，亦

有市議員於事發後質詢市政府「市民亂丟蟑螂如何處理？未來會否亂丟老鼠？」，

環保局長因此指出行政機關亦可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0 條之規定裁罰 1,200 元至

6,000元罰鍰。 

  在司法實務上，針對討債集團常使用之潑漆行為，一般是論以刑法第 305條

之恐嚇危安罪或刑法第 346 條之恐嚇取財罪。而此處所謂的「恐嚇」，指的是以

「將來惡害之事通知他人，足使其發生畏怖心理」。判決並指出，恐嚇方式不以

言詞、文字為限，即使未顯示具體恐嚇內容如潑漆、砸毀財物等舉動，如依社會

通常觀念，咸認足以達到惡害通知之目的，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懼，亦屬恐嚇行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3 年度上易字第 382 號）。換言之，無論是透過言語

或行為，只要能在社會通念上，能傳遞出「將來惡害之告知」、令人恐懼之訊息，

即是恐嚇。就此觀之，「拋撒成千蟑螂」此一行為在社會上實屬罕見，從而，此

一行為是否屬於社會通常觀念上，傳遞出「惡害通知」之行為，可能仍有爭議。

但考慮到本案行為人是在「餐廳」拋撒蟑螂，而蟑螂是否出沒、常見，甚至如本

案一般成千上百的蟑螂滿地爬，顯然對餐廳的聲譽影響重大，此一行為應可認為

是一種針對名譽為攻擊的惡害通知，而可認為已構成恐嚇危安罪或恐嚇取財罪。 

  而據報載，本案檢察官是以「被告等人涉犯刑法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且

有逃亡、串證、反覆實施之虞」為由，向法院聲請羈押，就此觀之，檢察官似是

認為被告等人拋撒蟑螂之行為觸犯刑法第 150條之規定，由於該條文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後，已累積了相當案件，則是否能以此規定抑制未來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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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拋蟑歪風，亦值得加以介紹、討論。 

 

二、修正後刑法第 150條 

  我國刑法第 150條自 24年起即規定：「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

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

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在主觀要件部分，司法實務向來認為本

條規定「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在實施強暴脅迫之人，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

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實施強暴脅迫，僅係對於特定之某人或其家族為

之，縱令此種行為足以影響於地方上之公共秩序，仍以缺乏主觀的犯意，不能論

以上述罪名」（最高法院 28年上字第 3428號判例），換言之，行為人的聚眾之目

的須明確是為了擾亂公共秩序，才會構成修正前刑法第 150條之故意；而在客觀

要件部分，所謂「公然聚眾」，在司法實務上指的是「聚集隨時可增加的不特定

多數人」。而此二要件的存在，導致修正前的刑法第 150條不容易有適用的機會，

首先隨著科技進步，要烙人往往是透過手機或通訊軟體一傳十、十傳百，因此現

在會被糾集之人群，往往是「可得特定之多數人」，而非民國 24年立法當時所想

像的「群眾目睹聚眾鬥毆後開始群聚圍觀甚至趁火打劫」、對公共秩序造成影響

的「隨時可增加的不特定多數人」。再者，在台灣僅是出於妨害秩序之故意而勞

師動眾糾集人群的情形其實相當罕見，通常號召者都是出於對具體對象的恩怨，

才會勞師動眾對人、物施加暴行，罕有僅為了針對抽象的公共秩序進行攻擊而號

召群眾的情形，從而司法實務皆會遵循上開判例，認為欠缺。 

  由於修正前刑法第 150條少有適用機會，行政院與司法院遂於 108年 5月提

案修正條文之內容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

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

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就立法過程的討論觀之，本次修正是

針對當時常見的 ktv、夜店聚眾鬥毆而來，立法理由並表示：「隨著科技進步，透

過社群通訊軟體（如 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進行串連集結，時間快速、人

數眾多且流動性高，不易先期預防，致使此等以多數人犯妨害秩序案件規模擴大，

亦容易傷及無辜……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

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上述社群通訊軟

體）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

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

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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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換言

之，修正後刑法第 150條，就客觀要件而言，已毋庸認定聚集的人群是否處於可

隨時增加之狀態，只要客觀上有三人以上聚集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可出入場所即可

構成本罪；就主觀要件而言，立法者似只要求行為人知道有「三人以上聚集於公

共場所並施以強暴脅迫」之事實，即可構成本罪。 

    儘管修正前刑法第 150條兩項限制，在本次修法後皆被大幅放寬，但在司法

實務上，院檢是否會適用立法理由之見解，而為有罪判決（或起訴），仍未見一

致見解，前者如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訴字第 416 號判決，即認為「（被告等人）

出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對他人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而為本件追逐鬥毆之行

為，立法論上即推認渠等所為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業已妨害社會

安寧秩序，而該當本罪罪名，至實際上是否果有造成社會安寧秩序之危害，在所

不問……本罪於修正施行後之適用，不應再囿於實務過往之見解，而應回歸上述

立法之旨趣……渠等所為既已符合刑法第 150條之犯罪構成要件，即應一併適用

本罪，要無因被告方建凱等人之目的在於另犯他罪，即排除本罪之適用」，顯係

認為刑法第 150條之規定為抽象危險犯，行為人只要認知到其於公眾可出入場所

聚眾實施強暴脅迫即可成立此罪，不問實際社會安寧秩序有無因此被妨礙、亦不

問行為人主觀意圖是否意欲妨礙公共秩序。苗栗地方法院 109年訴字第 461 號判

決亦採取立法理由之立場，認為本罪只需行為人認知到其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

脅迫即可成立。 

  至於後者，則有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9年度上訴字第 2862號判決，認為「依

刑法第 150條之罪之立法理由，本條之妨害秩序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須就

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始應構成本罪而予以處

罰，且須有妨害秩序之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其

目的係在另犯他罪，並非意圖妨害秩序，除應成立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論以妨

害秩序之罪。」，仍維持修法前實務見解。台中地方法院 109年訴字第 1095 號判

決則尊重修法意旨，但也強調本次修法並未排除刑法的基本理論，認為「刑法上

的『故意』包含『知』與『欲』，行為人除須對構成犯罪之事實有認識以外（知），

並有『希望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欲），始具有構成要件故意……

行為人不僅須就刑法第 150 條第 1 項規定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尚應有妨

害秩序之意欲或容任意思，二者缺一不可，始與此罪立法本旨相合。」，進而認

為被告等人在 KTV 大廳互毆時，並無預見並期望（或容任）社會秩序因而受破

壞，自不成立本罪。除以上刑事判決外，亦有基隆地方檢察署 109 年度偵字第

4384號起訴書認為：「若非出於具妨害秩序之故意而發動引誘，進而聚集特定或

不特定多數人於一定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地點，而擴大規模實施強暴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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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助勢行為，則難以構成本罪」、屏東地方檢察署 110 年度偵字第 133 號起訴

書甚至直接表明「刑法第 150條規定在刑法之妨害秩序罪章中，基於立法者對該

條文所在之章節及條文結構等體例安排，足見本罪保護之法益，除有社會安寧秩

序外，亦有確保國家公權力威信及行使無礙，進而間接保障公眾免於恐懼之自由

之制度性功能，其保護法益尚屬抽象，且觀之其刑度非輕，對構成要件之解釋，

自不宜過寬。」，亦明確採取與修法意旨不同之立場。 

 

三、結語 

    修正後刑法第 150 條雖已累積了相當的判決，但儘管立法者當初對此一修正

帶有相當的期許，司法實務對於該條文的適用仍非一致，其中原因在於立法者僅

修正條文的客觀構成要件（即將「公然聚眾」調整為「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聚集三人以上」），而僅在修法理由中另行表明應放寬以往司法實務對主觀構

成要件的設限，但對法院而言，立法理由並非法條文字，本無拘束法院之效力，

修正後刑法第 150 條既然只有調整客觀構成要件，則法院就刑法主觀構成要件

上，自可維持既有見解，認為行為人聚眾的目的僅在於妨害秩序時，始有適用刑

法第 150 條的空間。 

  此一修法方式導致相同的「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的行為，行為人究竟

會否被論以刑法第 150 條，處於高度不確定性，想入人於罪者可引用修法理由，

想為行為人解套者可引用最高法院 28年上字第 3428號判例，而法院最終會做出

的選擇，相當可能僅繫於社會風向或個人好惡。本案法院對潑灑蟑螂案件的立場

如何，亦值得觀察。 

  另一方面，藉本案件也可以思考特別條文針對「聚集三人以上」的立法想像

是否妥適。據報載，本案的分工機制是兩人前往餐廳大廳潑灑蟑螂、兩人在旁把

風並拍照、一人在外開車接應把風的兩人，就參與人數、聯絡方式與事發地點而

言，本案件的確屬於修正後刑法第 150條的修法理由所欲規範的對象，但本案件

之所以受到矚目，事實上在於兩人組的拋蟑行為，而與「把風、照相、接應組」

的三人無關（媒體第一時間也是報導「兩名」嫌犯拋撒蟑螂，警方根據監視器追

查後才發現還有兩人在把風、拍照，一人在車上接應把風組）。換言之，若只有

兩個人拋蟑且未找他人在旁拍照，則其行為因未滿三人，不構成修正後刑法第

150條，此二人可能僅被論以刑法第 305條之恐嚇危安罪，該罪之刑度為「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但只因兩人在旁邊拍照，導致參與人

數超過三人，即可適用修正後刑法第 150條，下手實施拋蟑的行為人，刑度將一

舉躍升至「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兩者差異甚為顯著，但拋蟑行為的衝

擊性其實並無二致，則此一差異是否正當，恐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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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亦可藉由本案考慮的是蟑螂的法律地位。台灣飼養蟑螂販賣，係肇因

於 70年代台灣飼養紅龍的風氣，當時因有「吃蟑螂的紅龍色澤更紅潤」的傳言，

引起紅龍飼主爭相收購蟑螂，一隻蟑螂在當時甚至可賣出 5至 7元。根據近年的

報導，亦指出蟑螂有分三六九等，育種後培育出的黃金蟑螂，一隻要價 5000 元，

而用作飼料、較為便宜的櫻桃紅蟑（即本案行為人購入的蟑螂，與台灣家屋常見

的德國蟑螂、美國蟑螂不同）一隻則在 3到 5元間，顯見在人為管領、飼育下的

蟑螂並非害蟲，但因為其為昆蟲，並非動物保護法所規定的動物（即「犬、貓及

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之脊椎動物」），對於其繁衍、運送、利用，即全無法規可管，

是否妥適，未來亦有討論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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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灣地區修法或重要行政函釋】 

一、行政函釋 

    (一)勞動類 

因應勞動法令修正或廢止，停止適用與新修正法令規定牴觸之函釋 

 

發文單位：勞動部 

發文字號：勞動條 1字第 1100130297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0年 05月 07日 

資料來源：勞動部 

相關法條：勞動基準法第 3、14、17、78、79 條（109.06.10）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3 條（108.02.14） 

要  旨：勞動部為因應法令修正或廢止，停止適用與新修正法令規定牴觸之函

釋 

主    旨：為因應法令修正或廢止，前函釋與新修正規定牴觸者，自即日起停止

適用，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 

說    明：一、內政部主管勞工事務時期 75 年 8 月 28 日台（75）內勞字第 

436528 號函釋示，原適用工廠法但依勞動基準法第 3 條及其施

行細則第 3 條規定尚未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之廠（場），在

本部依法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前，仍暫繼續適用工廠法。查工廠

法業於 107年 11 月 21 日廢止，爰本函釋停止適用。 

          二、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1 年 11 月 23 日台（81）勞動 

1 字第 37704  號函釋示，事業單位對勞工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

勝任之各項條件，可由勞資協議明訂於工作規則中。因函釋內容

所引用之工廠法業已廢止，且雇主非有法定事由，尚不得逕自終

止勞動契約，爰本函釋停止適用。 

          三、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2 年 8 月 17 日台（82）勞動 

1字第 48333 號函釋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前已依工

廠法之規定訂定「工廠規則」，勞動基準法施行後，仍應依該法第 

70 條規定訂立「工作規則」。因工廠法業已廢止，爰本函釋停止

適用。 

          四、內政部主管勞工事務時期 75 年 9 月 23 日台（75）內勞字第 

442697 號函釋示，勞工因案停工再復工，如工作規則有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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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發給停工期間工資。該函釋係針對個案解釋，為免誤以為通

案解釋，爰本函釋停止適用。 

          五、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0 年 2 月 6 日台（80）勞動 1

字第 03026 號函釋示，關於事業單位於工作規則中訂定專職服

務義務之處理方式，因「專職服務」定義未明，爰本函釋停止適

用。 

          六、內政部主管勞工事務時期 74 年 1 月 16 日（74）台內勞字第 

281736 號函、76  年 5 月 2 日台（76）內勞字第 491780 號函，

因勞動基準法第 14 條、第 17 條、第 78 條、第 79 條業已修

正，爰前開函釋停止適用，依現行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隨文檢附上開函釋影本供參（如附件）。 

 

     (二)賦稅類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展延稅捐申報繳納期限 

 

發文單位：財政部 

發文字號：台財稅字第 11004563330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0年 05月 07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 第 27 卷 83 期 

相關法條：稅捐稽徵法 第 10、26 條（109.05.13） 

要  旨：令釋稅捐稽徵法第 10 條規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展延稅

捐申報繳納期限 

全文內容：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影響，依稅捐稽徵法第 

10 條規定，展延 110 年 5 月至 7 月下列稅捐申報繳納期限： 

          （一）適用對象 

                1.個人：因於法定申報繳納期間內接受隔離治療、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 

                2.營業人、產製廠商、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房屋稅含非法人團體）：因其負責人、主辦會計

人員或受委任辦理申報之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

人，於法定申報繳納期間內接受隔離治療、居家隔離、居家

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者。 

                3.扣繳義務人：因本人、主辦會計人員或受委任辦理申報之會

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於法定申報繳納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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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隔離治療、居家隔離、居家檢疫、集中隔離或集中檢疫

者。 

          （二）適用稅目及展延期限 

                1.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與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申報繳納期

間在 110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17 日、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及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者，申報繳納期限分別展

延至同年 5 月 31 日、6 月 30 日及 8 月 2 日。 

                2.110 年第 1 季查定課徵營業稅繳納期間在 110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者，繳納期限展延至同年月 31 日；按月

查定課徵營業稅繳納期間在 110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6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及 7 月 1 日至 7 月 12 日

者，繳納期限分別展延至同年 5 月 31 日、6 月 30 日及 

8 月 2日。 

                3.扣繳義務人應於每月 10 日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稅款向國

庫繳清，其繳納期間在 110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

6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及 7 月 1 日至 7 月 12 日者，

繳納期限分別展延至同年 5 月 31 日、6 月 30 日及 8  

月 2 日。 

                4.扣繳義務人給付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

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應扣繳之所得，應於代扣稅

款之日起 10 日內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申報扣繳憑單，

其申報期間截止日在 110 年 8 月 2 日以前者，申報繳納

期限展延 20 日。 

                5.109 年度綜合所得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在 

110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者，申報繳納期限展延至

同年 6 月 30 日；營利事業所得稅決算、清算、特殊會計年

度結算及暫繳申報期間截止日在 110 年 8 月 2 日以前者，

申報繳納期限展延 30 日。 

                6.個人交易房屋、土地或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應於

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

起算 30 日內申報繳納房地合一所得稅，其申報繳納期間截

止日在 110 年 8 月 2 日以前者，申報繳納期限展延 30 日。 

                7.房屋稅繳納期間在 110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者，繳

納期限展延至同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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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令適用對象所列人員於前 7 目展延申報繳納期限屆滿時，

仍接受隔離治療者，其申報繳納期限自隔離治療結束之次日

起展延 20 日。 

          （三）應檢附證明文件 

                本令適用對象無須事前提出申請，惟應於展延期限內檢具主管

機關掣發之隔離治療通知書、隔離通知書或檢疫通知書等相關

證明文件，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申報並繳納稅款。 

          二、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款 

              納稅義務人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不

能於規定繳納期間內完納稅捐者，得依稅捐稽徵法第 26 條相關

規定，於規定納稅期間（含展延期間）內向該管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款。 

 

     (三)法務類 

核釋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2 項所稱辦理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之範

圍，自 110 年 7 月 1 日生效 

 

發文單位：行政院 

發文字號：院臺法字第 1100167722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0 年 04 月 07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第 27卷 64 期 

相關法條：洗錢防制法第 5 條（107.11.07） 

要  旨：核釋洗錢防制法第 5 條第 4 項指定同條第 2 項所稱辦理虛擬通貨

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之範圍，自 110  年 7 月 1 日生效 

全文內容：一、依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為以下之指定： 

          （一）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二項所定辦理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

業之範圍，指為他人從事下列活動為業者： 

                1.虛擬通貨與新臺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

之貨幣間之交換。 

                2.虛擬通貨間之交換。 

                3.進行虛擬通貨之移轉。 

                4.保管、管理虛擬通貨或提供相關管理工具。 

                5.參與及提供虛擬通貨發行或銷售之相關金融服務。 

          （二）虛擬通貨指運用密碼學及分散式帳本技術或其他類似技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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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得以數位方式儲存、交換或移轉之價值，且用於支付或投資

目的者。 

                但不包括數位型式之新臺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

門發行之貨幣、有價證券及其他依法令發行之金融資產。 

          （三）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從事第 1  項活動者，分

別依其所屬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洗錢防制相關規定

辦理。 

          二、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生效。 

 

二、最新修法 

    (一)總統令修正「所得稅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10000392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4-4、4-5、14-4～14-6、24-5、126  條條文；並自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第 4-4 條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

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

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課

徵所得稅。 

           個人及營利事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

方式之房屋使用權或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土

地交易。 

               個人及營利事業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

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該交易視同第一項房屋、土

地交易。但交易之股份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之。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

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第 4-5 條  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但符合第一款規

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

四百萬元為限： 

           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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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

連續滿六年。 

           （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請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土地、土地改良物，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五規

定；其有交易損失者，不適用第十四條之四第二項損失減除、第二十四

條之五第三項損失減除及同條第四項後段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之規

定。 

 

第 14-4 條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價取

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

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

成交價額減除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

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

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除屬當次交

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外，

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

得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

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

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

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

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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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

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個人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依都市更新條例

參與都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

建，於興建房屋完成後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第一次移轉且其

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八）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

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

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第 14-5 條 個人有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下列各款規定

日期起算三十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

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 

           一、第四條之四第一項所定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 

           二、第四條之四第二項所定房屋使用權交易日之次日、預售屋及其坐落

基地交易日之次日。 

           三、第四條之四第三項所定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日之次日。 

 

第 14-6 條 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

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核定其成交價額；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

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

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

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

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其費用，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第 24-5 條 營利事業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以其收入減除相關

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

值，除屬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

額外，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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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

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

營利事業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合併報繳；其在

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

申報納稅：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

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五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四）因財政部公告之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之房屋、

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五）營利事業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

起算五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營利事業提供土地、合法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依都市更新

條例參與都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

與重建，於興建房屋完成後取得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第一次移轉

且其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二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當年度房屋、土地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

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不足部分，得自當

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減除後尚有未減除餘

額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起十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 

           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不適

用前二項規定，其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

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

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

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房屋、土地交易所得

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資料核定；成本或費用無查得資

料者，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本，其費用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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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十萬元為限。 

           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交易房屋、土地，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

合夥人就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七規

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所得額，不適用前五

項規定。 

 

第 126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二)總統令修正「都市更新條例」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五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41421號令修 

正公布第 32 條條文 

 

第 32 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由實施者擬訂，送由當地直轄巿、縣（巿）主管

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其屬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

或第八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辦理之都市更新事業，得逕送

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核定發布實施。並即公告三十日及通知更

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

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變更時，亦同。 

           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前，應於各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並

舉辦公聽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公開展覽期間得縮短為十五日。 

           前二項公開展覽、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

報，並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並通知

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

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

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意見，

由各級主管機關予以參考審議。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修正者，免再

公開展覽。 

           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都市更新地區或採整建、維護方式辦理

之更新單元，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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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不受前三項規定之限制。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訂或變更後，與事業概要內容不同者，免再辦

理事業概要之變更。 

 

     (三)修正「國籍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十二日內政部台內戶字第 1100242072號令修 

正發布第 8、17、20 條條文；除第 8 條條文自一百十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外，其餘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第 8 條    依本法第三條至第五條或第七條規定申請歸化者，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二、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但未滿十四歲或年

滿十四歲前已入國，且未再出國者，免附。 

           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四條第二項之申請人及第七條

申請隨同歸化之未婚且未滿十八歲子女，免附。 

           四、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認

定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證明文件。但本法第四條第

二項之申請人及第七條申請隨同歸化之未婚且未滿十八歲子女，

免附。 

           五、未婚且未滿十八歲人附繳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及其婚姻狀況

證明。 

               但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致使不能提出

婚姻狀況證明屬實者，免附。 

           六、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歸化者，除檢附前項各款文件

外，應一併檢附下列各款文件之一： 

           一、受家庭暴力且未再婚之證明文件。 

           二、與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事實且未再婚之證明文件。但有本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規定情事者，免附其與亡故配偶之

親屬仍有往來之證明文件。 

           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申請歸化者，除檢附第一項各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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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外，應一併檢附下列各款文件之一。但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義務，

並依戶籍法為戶籍登記者，免附： 

           一、扶養事實之證明文件。 

           二、會面交往之證明文件。 

           前三項各款文件，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先行審查，併同戶

政事務所查明申請歸化者之居留資料、入出國日期紀錄、刑事案件

紀錄及與設有戶籍國人辦妥結婚、收養、監護、輔助或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之戶籍資料轉送內政部。但未滿十四歲者，

免查刑事案件紀錄。 

           第一項第六款所定證明文件，指下列各款文件之一： 

           一、未能檢附戶籍資料者，檢附結婚、收養、監護、輔助宣告或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證明文件。 

           二、出生證明或親子關係之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第 17 條   歸化、喪失、回復國籍許可證書污損或滅失者，得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列文件，申請換發或補發，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時，得以書

面委託他人為之： 

           一、污損之證書。但申請補發者，免附。 

           二、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三、未成年人附繳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依前項規定所為之申請，向國內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層轉直轄市、

縣（市）政府轉內政部或逕向內政部換發或補發；申請人居住國外

者，得向駐外館處或行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為之，送外交部轉內政部換發或補發。但依第十四條規

定同時申請撤銷國籍之喪失者，無庸換發或補發其喪失國籍許可證

書。 

           第一項第二款身分證明文件為戶籍資料者，由戶政機關代查。 

 

第 20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第八條條文，自一

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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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國地區重要修法或行政函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的决定 

 

（2021 年 3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33 次会议通过，自 2021 年 4

月 22日起施行）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33 次会议决定，对《关于

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上海金融法院管辖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金融民商

事案件： 

 

（一）证券、期货交易、营业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独立保函、保理、金

融借款合同、银行卡、融资租赁合同、委托理财合同、储蓄存款合同、典

当、银行结算合同等金融民商事纠纷； 

 

（二）资产管理业务、资产支持证券业务、私募基金业务、外汇业务、金融产品

销售和适当性管理、征信业务、支付业务及经有权机关批准的其他金融业

务引发的金融民商事纠纷; 

 

（三）涉金融机构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四）以金融机构为债务人的破产纠纷； 

 

（五）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六）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院金融民

商事纠纷的判决、裁定案件，以及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金融民商事纠

纷的判决、裁定案件。”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第六条： 

“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对金融监管机构以及法律、法规、规章

授权的组织因履行金融监管职责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第一审涉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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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条： 

“下列金融纠纷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一）境内投资者以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或者期货

交易活动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二）境内个人或者机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者提

供的金融服务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的诉讼。” 

 

四、将第三条修改为第五条： 

“以住所地在上海市并依法设立的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与其履

行职责相关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

上市保荐合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和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第一审金

融民商事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管辖。” 

 

七、将第四条修改为第七条： 

“当事人对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涉及本规定第一条第一至三项的第一审金

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判决、裁定提起的上诉案件和申请再审案件，由

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 

“上海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金融民商事案件、涉金融行政案件的再

审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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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生效裁判，以及上海

市辖区内应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的涉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裁决，由上海金融法

院执行。上海金融法院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异议案件、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以

及上海市基层人民法院涉金融案件执行过程中发生的执行复议案件、执行异议之

诉上诉案件，由上海金融法院审理。” 

 

十、将第五条修改为第十条。 

 

十一、将第六条修改为第十一条。 

 

十二、将第七条修改为第十二条。 

本决定自 2021年 4月 22日起施行。 

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作相应修改后，

重新公布。 


